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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存在的问题及研究对策

刘 攀，马雨露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河北 秦皇岛，066004）

【课题名称】河北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及研究对策。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加
快，之前的农村养老体系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已
不能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因此，完善政策相关制
度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国务院于 2009 年 9月颁发
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该意见为我国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农村养老保险
从此有了法律保障。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
完善，有利于保障河北省老龄人口的基本生活水平
以及广大农民的合法利益。对此，本文首先阐述了
河北省该项政策落实的现状，之后分析了河北省在
该政策实践过程中存在的显著问题，最后站在政府
的角度就河北省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相关对策与建议。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不

仅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还能
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民提供更好的养老
保障服务，为农村困难家庭减轻部分生活负担，减
少国家人口老龄化的担忧。更深层次地对河北省新
型养老保险制度进行研究，一方面能够使我们更加
清晰地了解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与城镇社会保障体
系之间的差距，为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打好基
础；另一方面有利于更合理地分配经济收入，使河
北省各地区广大农民公平合理地享受养老政策带来
的好处，从而解决农村广大农民之间的矛盾，进而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河北省新农保政策普及的必要性

1992 年，民政部发布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基本方案》，随着社会的发展，方案中的内容存
在一定的落后性，无法切实解决农民养老的相关问
题。2009 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这一政策的颁布使
农村人口的养老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第七次人口普
查结果显示，截至 2021 年 5 月，河北省总人口共计
约 7461 万，60周岁以上老龄人口已经达到了 1481.2
万，占全省总人口的 19.8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
1.15%。河北省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显示，截至 2020 年末，全省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
人数约为 1738.10 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23.3%。就
目前形势来看，河北省人口老龄化形势十分严峻。
面对这种情况，新农保政策的普及程度对河北省城
乡统筹发展以及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有关键性作用。

三、河北省“新农保”实践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参保意识不强
受传统思想观念的熏染，河北省一定比例的农

民依然存在重男轻女和养儿防老的思想。对于大部
分农民而言，他们认为土地就是一切，土地在一个
家庭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除此之外，他们认为
养老问题就应该由自己的孩子们解决，即所谓的养
儿防老的思想。部分农民文化知识水平并不是很
高，甚至根本不具备解读政府文件的能力。政府颁
布的各种惠民政策，大部分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了
解。就目前来说，河北省农村仍然有一部分文盲，
这部分人不信任政府，不相信这一政策能让他们的
晚年生活得到保障。在种种原因之下，许多农民对
农村养老保险始终持消极态度，不愿意为自己的养
老问题投资。
（二）政府责任缺乏

1. 政府制度设计有误
《指导意见》中规定：老人即使没有在农村参加

养老保险，也没有享受城保，同样可以按月领取基
础养老金，但前提是自己所有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
都已经参保缴费。这种捆绑式缴费的制度要求，不
利于家庭和谐和社会发展。另外，《指导意见》中规
定参保必须秉承自愿的原则，部分地区的村委会为
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通过强制家中有老人的子女
为老人参保这一途径来提高参保率，这明显违背了
自愿的原则。虽然该方法会使农民参保率得到提
高，但就实际情况看，对河北省农村整体发展依旧
是不利的。
2. 政府财政补贴不到位
“新农保”政策的执行一直以来都受到全体农

民的热切关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惠民政策
的落实对真正困难的农民来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尤其是对于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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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就目前来看，财政的补贴
率较低，补贴的费用并不能解决一个老人的基本生
活问题。同时，相关负责人员没有尽职尽责，没有
到村里实地调查，相关部门未明确哪些人是真正需
要帮助的。综合各种因素，“新农保”政策在推行过
程中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多。
3. 政府监管机制不健全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的唯一管理者是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该部门负责养老保险金的收集、管理和
运用，政府对其享有绝对的拥有权和控制权，因此
该部门对养老保险金的管理容易受政府及其部门行
政目标、自身利益的干扰。到目前为止，“新农保”
政策在河北省推行过程中，缺乏完善的监督管理体
系。在管理过程中，部分地区出现挪用、贪污或者
随意挥霍养老保险基金的行为。监管部门对财政
违规行为发现不及时，无法及时追查相关人员的责
任，且财政违规行为纠正的不及时也提高了违法犯
罪行为发生的概率。
（三）与相关制度的衔接问题

各个地区除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之外，还有
其他许多针对广大农民的优惠措施，这些惠民措施
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贫困家庭的负担，保障了部分
贫困家庭的生活水平，但河北省政府对于这些惠民
政策的衔接工作做得并不是很完善。举例来说，随
着河北省农村人口城镇化的不断发展，许多农民前
往大城市发展，农民由于身份、工作等方面发生变
更，不能享受“新农保”政策带来的好处。因此，新
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还需要与其他相关
制度进行必要的衔接。当多项制度互不矛盾并能同
步实施时，政策便可发挥最大作用，更好地为广大
人民服务，造福河北省全体人民。

四、完善河北省“新农保”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宣传工作
由于农民的理解能力有限，接受新事物必须经

历一个过程，因此就要求河北省政府各个部门做好
自己的本职工作，努力展现政府的职能，深度挖掘
大数据时代的优势，充分利用电视、互联网等多种
媒介对已经发挥作用的新农保制度进行全方位宣
传。在这个微信通用的互联网时代，农村基层组织
做宣传工作可以充分利用时代优势，各村村支部书
记带头落实政府的政策方针，调动村民的参保积极
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明白新
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好处，最后发自内心地
愿意听从政府的指挥，最终提升参保率。
（二）发挥政府相关职能

1. 明确制度设计理念
政府在设计制度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河北省

政府不具备对国家政策任意更改的权力，所以，在
制度实施过程中，河北省政府必须明确国家制度设
计理念。一方面，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为
每个合法公民提供保障，每一个合法公民都可以享
受由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带来的权益。另一
方面，政府要尽可能保证全民参与，树立正确的价
值理念。政府相关部门应该积极主动到农村实地考
察，耐心聆听广大农民真实的声音，切实解决广大
农民反映的问题，积极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不断
加强制度的合理性。
2. 发挥政府财政支持的作用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有效推行和落实

离不开政府的资金保障，资金补贴到位，农民参保
的积极性自然会跟上来。对此，可通过划拨国企收
益或捐赠的方式获得资金，政府也可以将河北省大
型国有企业每年经营收益的小部分直接划拨到农村
养老保险金中，并拓宽社会捐赠渠道，将捐赠金作
为少部分农村养老保险金来源，提高新型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制度的保障水平。
3. 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体制
政府对社会保障的监管具有强制性，监督工作

的严格执行有利于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安全性，特
别是可以降低农村养老保险金被非法挪用的概率。
一方面，政府可以强化行政监管，加大对农村养老保
险基金的监管力度，财政以及审计等相关部门则对
农村养老保险金收支情况进行不定期检查监督。另
一方面，加强社会监督。建立并完善由农民、农村基
层社会组织等组成的社会监督体系，对农村养老保
险金的收支情况和相关部门的管理情况进行监督。
（三）做好新农保与其他保障制度的衔接工作

将河北省政府社会保障各个部门整合到一起，
制定统一、规范和切实可行的操作流程，解决部门
彼此之间信息不共享和彼此衔接困难的问题。努力
做好各社会保障部门的本职工作，完善社会保险信
息互联网化建设，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管理
工作提供技术支持。没有能力参加城保的农民，可
以直接参保“新农保”，有能力参加城保的农民则可
按照城保的标准参保，但是要遵守的最基本的原则
便是两者不能重复参加。在与其他保障制度衔接的
方面，也需要配套的措施，更好地为广大农民带来
更大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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